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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
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特别提示：
1．本次股东大会无否决议案的情况。
2．本次股东大会不涉及变更以往股东大会已通过的决议。
一、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
（一）会议的召开情况
1．会议召开时间：
（1）现场会议时间：2025年5月9日（星期五）14:00
（2）网络投票时间：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进行网络投票的具体时间

为2025年5月9日（星期五）上午9:15-9:25和9:30-11:30，下午1:00-3:00；通过深圳
证券交易所互联网投票系统投票的具体时间为2025年5月9日（星期五）上午9:15
至下午3:00期间的任意时间

2．现场会议地点：西安市唐延路45号陕西投资大厦4楼会议室
3．会议召开方式：本次股东大会采取现场投票与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
4．会议召集人：公司董事会
5．现场会议主持人：公司董事长王栋先生
6．本次会议的召集、召开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深圳证券交易所股

票上市规则》等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以及《陕西能源投资股份有限公司章程》《陕
西能源投资股份有限公司股东大会议事规则》的有关规定。

（二）会议出席情况
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现场会议和参加网络投票的股东及股东授权委托代表共

603人，代表股份 3,081,142,602股，占上市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82.1638％。
其中：

1.现场会议出席情况：出席现场会议的股东及股东授权委托代表3人，代表股
份2,711,665,101股，占公司总股份的72.3111％。

2．网络投票情况：通过网络投票的股东 600人，代表股份 369,477,501股，占
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8527％。

3. 本次股东大会参加投票的中小股东及其授权委托代表600人，代表股份32,
952,801股，占上市公司总股份的0.8787％。其中：通过现场投票的中小股东1人，
代表股份 100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000％。通过网络投票的中小股
东599人，代表股份32,952,701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8787％。

4．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出席或列席了本次股东大会。
5．北京市嘉源律师事务所见证律师到现场对本次会议进行了见证。
二、提案审议表决情况
本次会议以现场记名投票和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进行表决，审议了以下议

案：
（一）议案名称：《关于2024年年度报告及其摘要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总表决结果：同意 3,079,123,702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

数的 99.9345％；反对 1,912,8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621％；弃权106,1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14,9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
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34％。

其中，出席本次会议的中小股东的表决结果为：同意30,933,901股，占出席本
次股东大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3.8734％；反对1,912,800股，占出席
本次股东大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5.8047％；弃权106,100股（其中，因
未投票默认弃权 14,9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
的0.3220％。

（二）议案名称：《关于2024年度董事会工作报告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总表决结果：同意 3,079,071,002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

数的 99.9328％；反对 1,946,3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632％；弃权125,3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22,1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
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41％。

其中，出席本次会议的中小股东的表决结果为：同意30,881,201股，占出席本
次股东大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3.7134％；反对1,946,300股，占出席
本次股东大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5.9063％；弃权125,300股（其中，因
未投票默认弃权 22,1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
的0.3802％。

（三）议案名称：《关于2024年度监事会工作报告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总表决结果：同意 3,079,046,302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

数的 99.9320％；反对 1,759,6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571％；弃权336,7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237,4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
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109％。

其中，出席本次会议的中小股东的表决结果为：同意30,856,501股，占出席本
次股东大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3.6385％；反对1,759,600股，占出席
本次股东大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5.3398％；弃权336,700股（其中，因
未投票默认弃权237,4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
的1.0218％。

（四）议案名称：《关于2025年度投资计划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总表决结果：同意 3,079,634,802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

数的 99.9511％；反对 1,161,9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377％；弃权345,9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237,4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
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112％。

其中，出席本次会议的中小股东的表决结果为：同意31,445,001股，占出席本
次股东大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5.4244％；反对1,161,900股，占出席
本次股东大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3.5260％；弃权345,900股（其中，因
未投票默认弃权237,4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
的1.0497％。

（五）议案名称：《关于2025年度融资预算及内部授信计划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总表决结果：同意 3,072,380,507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

数的 99.7156％；反对 8,357,995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2713％；弃权404,1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258,4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
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131％。

其中，出席本次会议的中小股东的表决结果为：同意24,190,706股，占出席本
次股东大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73.4102％；反对8,357,995股，占出席
本次股东大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25.3635％；弃权404,100股（其中，
因未投票默认弃权258,4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
数的1.2263％。

（六）议案名称：《关于2024年度财务决算报告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总表决结果：同意 3,079,044,402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

数的 99.9319％；反对 1,718,0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558％；弃权380,2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258,4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
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123％。

其中，出席本次会议的中小股东的表决结果为：同意30,854,601股，占出席本

次股东大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3.6327％；反对1,718,000股，占出席
本次股东大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5.2135％；弃权380,200股（其中，因
未投票默认弃权258,4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
的1.1538％。

（七）议案名称：《关于2025年度全面预算方案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总表决结果：同意 3,078,632,402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

数的 99.9185％；反对 2,326,6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755％；弃权183,6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46,4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
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60％。

其中，出席本次会议的中小股东的表决结果为：同意30,442,601股，占出席本
次股东大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2.3824％；反对2,326,600股，占出席
本次股东大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7.0604％；弃权183,600股（其中，因
未投票默认弃权 46,4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
的0.5572％。

（八）议案名称：《关于2024年度利润分配预案和提请股东大会授权董事会决
定2025年中期利润分配方案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总表决结果：同意 3,079,000,302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

数的 99.9305％；反对 1,815,7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589％；弃权326,6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246,8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
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106％。

其中，出席本次会议的中小股东的表决结果为：同意30,810,501股，占出席本
次股东大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3.4989％；反对1,815,700股，占出席
本次股东大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5.5100％；弃权326,600股（其中，因
未投票默认弃权246,8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
的0.9911％。

（九）议案名称：《关于2025年度银行授信额度预计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总表决结果：同意 3,072,904,807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

数的 99.7326％；反对 8,092,695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2627％；弃权145,1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25,4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
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47％。

其中，出席本次会议的中小股东的表决结果为：同意24,715,006股，占出席本
次股东大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75.0012％；反对8,092,695股，占出席
本次股东大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24.5584％；弃权145,100股（其中，
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25,4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
数的0.4403％。

（十）议案名称：《关于预计公司2025年度日常关联交易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总表决结果：同意667,419,598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

的 99.6926％；反对 1,913,303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2858％；弃权144,7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25,6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
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216％。

其中，出席本次会议的中小股东的表决结果为：同意30,894,798股，占出席本
次股东大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3.7547％；反对1,913,303股，占出席
本次股东大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5.8062％；弃权144,700股（其中，因
未投票默认弃权 25,6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
的0.4391％。

注：该议案涉及关联交易，关联股东陕西投资集团有限公司回避表决，其持有
的本公司的股份均不计入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数。

（十一）议案名称：《关于向麟北煤业、能动科技提供财务资助暨关联交易的议
案》

审议结果：通过
总表决结果：同意659,769,806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

的 98.5499％；反对 9,532,995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1.4239％；弃权174,8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25,4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
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261％。

其中，出席本次会议的中小股东的表决结果为：同意23,245,006股，占出席本
次股东大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70.5403％；反对9,532,995股，占出席
本次股东大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28.9292％；弃权174,800股（其中，
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25,4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
数的0.5305％。

注：该议案涉及关联交易，关联股东陕西投资集团有限公司回避表决，其持有
的本公司的股份均不计入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数。

（十二）议案名称：《关于公司董事薪酬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总表决结果：同意 3,078,207,202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

数的 99.9047％；反对 2,738,6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889％；弃权196,8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25,4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
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64％。

其中，出席本次会议的中小股东的表决结果为：同意30,017,401股，占出席本
次股东大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1.0921％；反对2,738,600股，占出席
本次股东大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8.3107％；弃权196,800股（其中，因
未投票默认弃权 25,4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
的0.5972％。

（十三）议案名称：《关于公司监事薪酬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总表决结果：同意 3,078,228,502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

数的 99.9054％；反对 2,733,7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887％；弃权180,4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25,6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
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59％。

其中，出席本次会议的中小股东的表决结果为：同意30,038,701股，占出席本
次股东大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1.1567％；反对2,733,700股，占出席
本次股东大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8.2958％；弃权180,400股（其中，因
未投票默认弃权 25,6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
的0.5474％。

三、见证律师出具的法律意见
北京市嘉源律师事务所闫思雨律师、陶爽律师到会见证了本次股东大会，并

出具了法律意见，认为公司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召开程序、召集人和出席会议人
员的资格及表决程序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上市公司股东大会规则》等
法律法规和《陕西能源投资股份有限公司章程》的规定，表决结果合法有效。

四、备查文件
1．公司2024年度股东大会决议；
2．《北京市嘉源律师事务所关于陕西能源投资股份有限公司2024年度股东大

会的法律意见书》。
特此公告。

陕西能源投资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5年5月10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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陕西能源投资股份有限公司
2024年度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
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特别提示:
1. 本次股东会未出现否决议案的情形。
2. 本次股东会未涉及变更前次股东会决议。
一、会议召开情况
（一）现场会议时间：2025年5月9日（星期五）14：00
（二）网络投票时间：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投票时间为：2025年5月9日9:

15一9:25、9：30一11：30、13：00一15：00；通过互联网投票系统投票时间为：2025年5月
9日9：15至15：00期间的任意时间。

（三）现场会议召开地点：湖北省荆门市月亮湖北路附 7号洋丰培训中心五楼会议
室。

（四）召开方式：现场表决与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
（五）召集人：新洋丰农业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六）主持人：董事长杨才学先生。
（七）本次股东会会议的召集、召开程序、出席会议人员的资格和表决程序均符合

《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上市公司股东会规则》、《深圳证
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等法律、行政法规、部门规章、规范性文件和《公司章程》的规
定。

二、会议出席情况
（一）出席本次股东会的股东及股东代表共285人，代表公司有表决权股份873,935,

324股，占公司股份总数的69.6511%。其中：
1.以现场记名投票方式出席本次股东会的股东及股东代表10人，代表股份 699,

528,094股，占公司股份总数的55.7511%；
2.以网络投票方式出席本次股东会的股东及股东代表 275人，代表股份 174,407,

230股，占公司股份总数的13.8999%。
3.通过现场和网络出席本次股东会的中小投资者共计 279人，代表股份 183,570,

568股，占公司股份总数的14.6302%。
（二）公司部分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及见证律师出席和列席了会议。
三、议案审议及表决情况
本次会议以现场记名投票和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对各项议案逐一进行了表决。

具体表决情况如下：
（一）审议通过了《公司2024年度董事会工作报告》

类别

与会全体股东

其中：与会中小投资
者

代表股份

873,935,324

183,570,568

同意

股数（股）

873,541,015

183,176,259

比例

99.9549%

99.7852%

反对

股数（股）

295,809

295,809

比例

0.0338%

0.1611%

弃权

股数（股）

98,500

98,500

比例

0.0113%

0.0537%

表决结果：通过。
（二）审议通过了《公司2024年度监事会工作报告》

类别

与会全体股东

其中：与会中小投资
者

代表股份

873,935,324

183,570,568

同意

股数（股）

873,540,015

183,175,259

比例

99.9548%

99.7847%

反对

股数（股）

290,809

290,809

比例

0.0333%

0.1584%

弃权

股数（股）

104,500

104,500

比例

0.0120%

0.0569%

表决结果：通过。
（三）审议通过了《公司2024年年度报告及其摘要》

类别

与会全体股东

其中：与会中小投资
者

代表股份

873,935,324

183,570,568

同意

股数（股）

873,526,415

183,161,659

比例

99.9532%

99.7772%

反对

股数（股）

290,709

290,709

比例

0.0333%

0.1584%

弃权

股数（股）

118,200

118,200

比例

0.0135%

0.0644%

表决结果：通过。
（四）审议通过了《公司2024年度财务决算报告》

类别

与会全体股东

其中：与会中小投资
者

代表股份

873,935,324

183,570,568

同意

股数（股）

873,518,615

183,153,859

比例

99.9523%

99.7730%

反对

股数（股）

290,709

290,709

比例

0.0333%

0.1584%

弃权

股数（股）

126,000

126,000

比例

0.0144%

0.0686%

表决结果：通过。
（五）审议通过了《公司2024年度利润分配预案》

类别

与会全体股东

其中：与会中小投资
者

代表股份

873,935,324

183,570,568

同意

股数（股）

873,611,115

183,246,359

比例

99.9629%

99.8234%

反对

股数（股）

306,109

306,109

比例

0.0350%

0.1668%

弃权

股数（股）

18,100

18,100

比例

0.0021%

0.0099%

表决结果：通过。
（六）审议通过了《关于续聘会计师事务所的议案》

类别

与会全体股东

其中：与会中小投资
者

代表股份

873,935,324

183,570,568

同意

股数（股）

873,540,015

183,175,259

比例

99.9548%

99.7847%

反对

股数（股）

290,709

290,709

比例

0.0333%

0.1584%

弃权

股数（股）

104,600

104,600

比例

0.0120%

0.0570%

表决结果：通过。
（七）审议通过了《关于2025年度日常关联交易预计的议案》
出席本次股东会的关联股东合计持有697,549,132股回避表决，本议案实际有效表

决股份数为176,386,192股。

类别

与会全体股东

其中：与会中小投资
者

代表股份

176,386,192

174,407,230

同意

股数（股）

175,981,783

174,262,313

比例

99.7707%

99.7685%

反对

股数（股）

381,009

381,009

比例

0.2160%

0.2181%

弃权

股数（股）

23,400

23,400

比例

0.0133%

0.0134%

表决结果：通过。
（八）审议通过了《关于2025年度为合并报表范围内下属公司提供担保额度预计的

议案》

类别

与会全体股东

其中：与会中小投资
者

代表股份

873,935,324

183,570,568

同意

股数（股）

867,170,103

176,805,347

比例

99.2259%

96.3146%

反对

股数（股）

6,733,321

6,733,321

比例

0.7705%

3.6680%

弃权

股数（股）

31,900

31,900

比例

0.0037%

0.0174%

表决结果：通过。
（九）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2025年度董事及高级管理人员薪酬的预案》

类别

与会全体股东

其中：与会中小投资
者

代表股份

873,935,324

183,570,568

同意

股数（股）

873,576,415

183,211,659

比例

99.9589%

99.8045%

反对

股数（股）

329,209

329,209

比例

0.0377%

0.1793%

弃权

股数（股）

29,700

29,700

比例

0.0034%

0.0162%

表决结果：通过。
（十）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2025年度监事薪酬的预案》

类别

与会全体股东

其中：与会中小投资
者

代表股份

873,935,324

183,570,568

同意

股数（股）

873,578,715

183,213,959

比例

99.9592%

99.8057%

反对

股数（股）

312,209

312,209

比例

0.0357%

0.1701%

弃权

股数（股）

44,400

44,400

比例

0.0051%

0.0242%

表决结果：通过。
上述议案具体内容详见2025年4月18日《中国证券报》、《证券时报》、《证券日报》、

《上海证券报》及巨潮资讯网（http://www.cninfo.com.cn）上刊登的相关公告。
四、律师出具的法律意见
（一）律师事务所：上海市锦天城律师事务所
见证律师：赵宝华律师、徐玮律师
（二）结论性意见
律师认为：公司本次股东会的召集和召开程序、召集人资格、出席会议人员资格及

表决程序等，均符合《公司法》《股东会规则》等法律、法规、规章和其他规范性文件及《公
司章程》的有关规定，本次股东会的表决结果合法、有效。

五、备查文件
（一）公司2024年年度股东会决议；
（二）上海市锦天城律师事务所出具的法律意见书及其签章页。
特此公告。

新洋丰农业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5年5月9日

证券代码：000902 证券简称：新洋丰 编号：2025-027
债券代码：127031 债券简称：洋丰转债

新洋丰农业科技股份有限公司2024年年度股东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全体董事及相关股东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
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依法承担
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 股东持股的基本情况
截至本公告披露日，本次拟减持龙芯中科技术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

司”）股份的股东及其一致行动人的持股情况如下：
1、林芝鼎孚创业投资管理有限公司－宁波中科百孚创业投资基金合伙企

业（有限合伙）（以下简称“中科百孚”）持有公司股份28,005,100股，占公司总股
本比例为6.98%。

2、北京工业发展投资管理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北工投资”）持有公司股份
25,825,846股，占上市公司总股本比例为6.44%。

3、利河伯资本管理（横琴）有限公司－横琴利禾博股权投资基金（有限合
伙）（以下简称“横琴利禾博”）持有公司股份18,044,900股，占公司总股本比例为
4.50%。

4、上海鼎晖百孚投资管理有限公司－宁波鼎晖祁贤股权投资合伙企业（有
限合伙）（以下简称“鼎晖祁贤”）和上海鼎晖百孚投资管理有限公司－上海鼎晖
华蕴创业投资中心（有限合伙）（以下简称“鼎晖华蕴”）互为一致行动人，合计持
有公司股份14,816,749股，占公司总股本比例为3.69%。

上述股份来源均为公司 IPO前取得的股份，除中科百孚持有公司股份的
374,668股以及鼎晖华蕴持有公司股份的 41股外，其他股份均已于 2023年 6月
26日起解除限售并上市流通。详见公司于2023年6月15日于上海证券交易所
网站（www.sse.com.cn）披露的《龙芯中科首次公开发行部分限售股上市流通公
告》（2023-021）。

● 减持计划的主要内容
1、因自身资金需求，中科百孚计划通过集中竞价和/或大宗交易的方式减持

其持有的公司部分股份，减持数量合计不超过3,886,160股，占公司总股本的比
例不超过0.97%，减持价格按市场价格。减持期间为自公司关于本次减持计划
公告披露之日起15个交易日后的三个月内。中科百孚已获得中国证券投资基
金业协会备案，符合《上市公司创业投资基金股东减持股份的特别规定（2020年
修订）》《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创业投资基金股东减持股份实施细则（2020
年修订）》关于创业投资基金股东的减持规定，且截至公司首次公开发行上市
日，中科百孚投资公司期限超过60个月，通过集中竞价、大宗交易方式减持股份
总数不受比例限制。

2、因自身经营需要，北工投资计划通过集中竞价的方式减持其持有的龙芯
中科部分股份，减持数量合计不超过3,583,754股，占上市公司总股本的比例不
超过0.89%，减持价格按市场价格，减持期间为自上市公司关于本次减持计划公
告披露之日起 15个交易日后的三个月内，且在任意连续 90日内通过集中交易
方式减持股份的总数不得超过公司股份总数的1%。

3、因自身资金需求，横琴利禾博计划通过集中竞价和/或大宗交易的方式减
持其持有的公司部分股份，减持数量合计不超过2,504,022股，占公司总股本的
比例不超过0.62%，减持价格按市场价格，减持期间为自公司关于本次减持计划
公告披露之日起3个交易日后的三个月内。横琴利禾博已获得中国证券投资基
金业协会备案，符合《上市公司创业投资基金股东减持股份的特别规定（2020年
修订）》《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创业投资基金股东减持股份实施细则（2020
年修订）》关于创业投资基金股东的减持规定，且截至公司首次公开发行上市
日，横琴利禾博投资公司期限超过60个月，通过集中竞价、大宗交易方式减持股
份总数不受比例限制。

4、因自身资金需求，鼎晖华蕴及鼎晖祁贤计划通过集中竞价交易和/或大宗
交易的方式减持其持有的公司部分股份，合计减持不超过2,056,064股，占公司
总股本的比例 0.51%（合计数与以下明细数加总不一致系小数点四舍五入导
致）。具体减持计划如下：

（1）鼎晖华蕴计划通过集中竞价和/或大宗交易的方式减持其持有的公司部
分股份，减持数量不超过873,042股，占公司总股本的比例不超过0.22%。减持
价格按照市场价格确定。减持期间为自公司关于本次减持计划公告披露之日
起3个交易日后的三个月内。

鼎晖华蕴已获得中国证券投资基金业协会备案，符合《上市公司创业投资
基金股东减持股份的特别规定（2020年修订）》《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创业
投资基金股东减持股份实施细则（2020年修订）》关于创业投资基金股东的减持
规定，且截至公司首次公开发行上市日，鼎晖华蕴投资公司期限超过60个月，通
过集中竞价和/或大宗交易方式减持股份总数不受比例限制。

（2）鼎晖祁贤计划通过集中竞价和/或大宗交易的方式减持其持有的公司部
分股份，减持数量不超过 1,183,022股，占公司总股本的比例不超过 0.30%。减
持价格按照市场价格确定。减持期间为自公司关于本次减持计划公告披露之
日起3个交易日后的三个月内。

鼎晖祁贤已获得中国证券投资基金业协会备案，符合《上市公司创业投资
基金股东减持股份的特别规定（2020年修订）》《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创业
投资基金股东减持股份实施细则（2020年修订）》关于创业投资基金股东的减持
规定，截至公司首次公开发行上市日，鼎晖祁贤投资公司期限未满36个月，鼎晖
祁贤减持采取集中竞价交易方式的，在任意连续90日内，减持股份的总数不得
超过公司股份总数的1%；减持采取大宗交易方式的，在任意连续90日内，减持
股份的总数不得超过公司股份总数的2%。

公司于近日收到上述股东出具的告知函，上述股东拟通过集中竞价和/或大
宗交易的方式减持公司股份，现将有关情况公告如下：

一、减持主体的基本情况
股东名称

股东身份

持股数量

持股比例

当前持股股份来源

中科百孚

控股股东、实控人及一致行动人 □是 √否
直接持股5%以上股东 √是 □否
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 □是 √否
其他：不适用

28,005,100股

6.98%

IPO前取得：28,005,100股

股东名称

股东身份

持股数量

持股比例

当前持股股份来源

北工投资

控股股东、实控人及一致行动人 □是 √否
直接持股5%以上股东 √是 □否
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 □是 √否
其他：不适用

25,825,846股

6.44%

IPO前取得：25,825,846股

股东名称

股东身份

持股数量

持股比例

当前持股股份来源

横琴利禾博

控股股东、实控人及一致行动人 □是 √否
直接持股5%以上股东 □是 √否
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 □是 √否
其他：不适用

18,044,900股

4.50%

IPO前取得：18,044,900股

股东名称

股东身份

持股数量

持股比例

当前持股股份来源

鼎晖祁贤

控股股东、实控人及一致行动人 □是 √否
直接持股5%以上股东 □是 √否
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 □是 √否
其他：不适用

8,525,289股

2.13%

IPO前取得：8,525,289股

股东名称

股东身份

持股数量

持股比例

当前持股股份来源

鼎晖华蕴

控股股东、实控人及一致行动人 □是 √否
直接持股5%以上股东 □是 √否
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 □是 √否
其他：不适用

6,291,460股

1.57%

IPO前取得：6,291,460股

上述减持主体存在一致行动人

第一组

股东名称

鼎晖祁贤

鼎晖华蕴

合计

持有数量（股）

8,525,289

6,291,460

14,816,749

持有比例

2.13%

1.57%

3.69%

一致行动关系形成原因

鼎晖祁贤与鼎晖华蕴同为上海鼎晖百孚投资
管理有限公司管理的私募股权基金，双方签署
了一致行动协议，互为一致行动人。

一

注：持有比例明细加总与合计数不一致系小数点四舍五入导致。
股东及其一致行动人过去12个月内减持股份情况

股东名称

中科百孚

横琴利禾博

鼎晖祁贤

鼎晖华蕴

减持数量
（股）

2,005,000

2,005,000

1,153,637

851,363

减持比例

0.50%

0.50%

0.29%

0.21%

减持期间

2024/10/29～2024/11/6

2024/10/15～2024/11/
21

2024/10/11～2024/10/
18

2024/10/11～2024/10/
18

减持价格区间
（元/股）

125.90-144.13

126.21-162.10

120.53-151.00

120.53-152.01

前期减持计划披露日
期

2024/10/1

2024/10/1

2024/10/1

2024/10/1

北工投资自公司上市后至披露日不存在减持公司股份情况。
二、减持计划的主要内容

股东名称

计划减持数量

计划减持比例

减持方式及对应减持数量

减持期间

拟减持股份来源

拟减持原因

中科百孚

不超过：3,886,160股

不超过：0.97%

集中竞价减持，不超过：3,886,160股
大宗交易减持，不超过：3,886,160股

2025年6月3日～2025年9月2日

IPO前取得的股份

自身资金需求

股东名称

计划减持数量

计划减持比例

减持方式及对应减持数量

减持期间

拟减持股份来源

拟减持原因

北工投资

不超过：3,583,754股

不超过：0.89%

集中竞价减持，不超过：3,583,754股

2025年6月3日～2025年9月2日

IPO前取得的股份

自身经营需要

股东名称

计划减持数量

计划减持比例

减持方式及对应减持数量

减持期间

拟减持股份来源

拟减持原因

横琴利禾博

不超过：2,504,022股

不超过：0.62%

集中竞价减持，不超过：2,504,022股
大宗交易减持，不超过：2,504,022股

2025年5月15日～2025年8月14日

IPO前取得的股份

自身资金需求

股东名称

计划减持数量

计划减持比例

减持方式及对应减持数量

减持期间

拟减持股份来源

拟减持原因

鼎晖祁贤

不超过：1,183,022股

不超过：0.30%

集中竞价减持，不超过：1,183,022股
大宗交易减持，不超过：1,183,022股

2025年5月15日～2025年8月14日

IPO前取得的股份

自身资金需求

股东名称

计划减持数量

计划减持比例

减持方式及对应减持数量

减持期间

拟减持股份来源

拟减持原因

鼎晖华蕴

不超过：873,042股

不超过：0.22%

集中竞价减持，不超过：873,042股
大宗交易减持，不超过：873,042股

2025年5月15日～2025年8月14日

IPO前取得的股份

自身资金需求

注1：预披露期间，若公司股票发生停牌情形的，实际开始减持的时间根据
停牌时间相应顺延。

注2：在上述股东减持期间，若有送股、资本公积转增股本、配股等股份变动
事项，则应对减持数量进行相应调整。

（一）相关股东是否有其他安排 □是 √否
（二）相关股东此前对持股比例、持股数量、持股期限、减持方式、减持数量、

减持价格等是否作出承诺 √是 □否
中科百孚、北工投资、横琴利禾博、鼎晖祁贤及鼎晖华蕴将遵守相关承诺：

“1、关于持股意向及减持意向的承诺
在锁定期满后，若本企业拟减持股票的，将认真遵守中国证监会、证券交易

所关于股东减持的相关规定，审慎制定股票减持计划。具体减持方式包括但不
限于交易所集中竞价交易方式、大宗交易方式、协议转让方式等；减持价格将根
据减持时的二级市场价格确定，并符合相关监管规则的规定。

本企业减持公司股票前，将至少提前三个交易日予以公告，并将依照相关
法律法规、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和上海证券交易所的有关规定及时、准确
地履行信息披露义务。

本企业将严格遵守相关法律法规、中国证监会及上海证券交易所的有关规
定，以及本企业作出的本股份锁定和减持的承诺。若以上承诺内容未被遵守，
则相关股票买卖收益归公司所有，并由本企业依法承担相应的责任。”

本次拟减持事项与此前已披露的承诺是否一致 √是 □否
（三）是否属于上市时未盈利的公司，其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董事、监事、

高级管理人员拟减持首发前股份的情况 □是 √否
（四）本所要求的其他事项
无
三、控股股东或者实际控制人减持首发前股份
是否是控股股东或者实际控制人拟减持首发前股份的情况 □是 √否
四、减持计划相关风险提示
（一）减持计划实施的不确定性风险，如计划实施的前提条件、限制性条件

以及相关条件成就或消除的具体情形等
本次减持计划系公司股东根据自身需要进行的减持，本次减持不会对公司

治理结构及持续经营情况产生重大影响。在减持期间内，股东根据市场情况、
公司股价等因素决定是否实施及如何实施本次减持计划，减持时间、减持数量
和减持价格等存在不确定性。

（二）减持计划实施是否可能导致上市公司控制权发生变更的风险
□是 √否
（三）其他风险提示
本次减持计划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上海证券交易所科创板股票

上市规则》《上市公司股东减持股份管理暂行办法》《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
自律监管指引第15号一一股东及董事、高级管理人员减持股份》等有关法律法
规的规定。本次减持计划实施期间，相关股东将严格遵守相关法律法规及相关
承诺的要求，并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

特此公告。
龙芯中科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5年5月10日

证券代码：688047 证券简称：龙芯中科 公告编号：2025-014

龙芯中科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股东减持股份计划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
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为进一步加强与投资者的互动交流，浙江康盛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
司”）将参加由浙江证监局指导，浙江上市公司协会主办，深圳市全景网络有限
公司承办的“2025年浙江辖区上市公司投资者网上集体接待日暨 2024年度业
绩说明会”，现将相关事项公告如下：

本次活动将采用网络远程的方式举行，投资者可登录“全景路演”网站
（https://rs.p5w.net），或关注微信公众号：全景财经，或下载全景路演APP，参与本
次互动交流，活动时间为2025年5月13日（周二）15:00-17:00。届时公司董事长
兼总经理王亚骏先生、董事兼副总经理乔世峰先生、董事兼财务总监都巍先生、
独立董事俞波先生、独立董事于良耀先生、独立董事李在军先生、董事会秘书胡
明珠女士将在线就公司2024年度业绩、公司治理、发展战略和经营状况等投资
者关心的问题，与投资者进行沟通与交流，欢迎广大投资者踊跃参与。

为提高互动交流的效率，现提前向所有关心公司的投资者公开征集交流问
题，广泛听取投资者的意见和建议。投资者可于 2025年 5月 12日（周一）15:00
前访问 http://ir.p5w.net/zj/，或扫描下方二维码，进入问题征集专题页面，提交您
所关心的问题。公司将在活动上对投资者所关心的问题进行认真且详实的回
答。

（互动交流问题征集专题页面二维码）
特此公告。

浙江康盛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〇二五年五月九日

证券代码：002418 证券简称：康盛股份 公告编号：2025-019

浙江康盛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参加2025年浙江辖区上市公司投资者网上集体接待日

暨2024年度业绩说明会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
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伊戈尔电气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于2025年5月9日收到深圳证
券交易所（以下简称“深交所”）出具的《关于伊戈尔电气股份有限公司申请向特
定对象发行股票的审核中心意见告知函》，深交所上市审核中心对公司向特定
对象发行股票的申请文件进行了审核，认为公司符合发行条件、上市条件和信
息披露要求，后续深交所将按规定报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以下简称“中国
证监会”）履行相关注册程序。

公司本次向特定对象发行股票事项尚需获得中国证监会同意注册后方可
实施，最终能否获得中国证监会作出同意注册的决定及其时间尚存在不确定
性。公司将根据该事项的进展情况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敬请广大投资者谨
慎决策，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伊戈尔电气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〇二五年五月九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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伊戈尔电气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向特定对象发行股票
申请获得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审核中心审核通过的公告

为了向投资者保证提供更好更稳定的服务，浙商基金管理有限公司（以下
简称“本公司”）将对网站和网上交易等系统后端设施进行升级改造。本次升级
改造的具体时间及影响范围如下，请投资者知悉并提前做好安排。由此给您带
来的不便，敬请谅解。

一、升级维护时间：
2025年5月10日8:00至5月11日20:00
二、影响范围：
浙商基金管理有限公司网站(www.zsfund.com)和网上交易站点（trade.zsfund.

com）将暂停所有服务。
其中，网站和网上交易涉及的业务种类包含但不限于：基金赎回以及基金

查询等业务。在升级改造期间各位投资者将无法通过本公司网上交易系统办

理上述业务。当改造结束后，本公司将恢复系统服务，届时将不再另行公告。
请投资者提前做好投资及资金安排。

由此给您带来的不便，敬请谅解。
三、业务咨询：
投资者可在本次升级改造前通过以下途径了解或咨询详情：
浙商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客服电话：400-067-9908
公司网址：www.zsfund.com
特此公告。

浙商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2025年5月10日

浙商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关于网站和网上交易暂停服务的公告


